关于申报双师型教师培养基地的通知
各二级学院：
为切实加强“双师型”教师队伍建设，提升教师专业实践能力，根据《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（2017—2020 年）的意见》（教师〔2016〕10 号）、《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（2015-2018年）》文件精神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建设一批校企共建的双师型教师培养基地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数量
各二级学院申报3个
二、合作企业
1.企业必须与本二级学院所开设专业相符；
2.前期已有较好的合作基础；
3.必须具有承接专业教师实践技能提升培训的能力。
三、申报材料
1.《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申报书》一式3份；
2.《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协方书》一式3份
四、申报时间
请各二级学院于2018年11月20日前将申报材料送人事处
附：
1.《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申报书》
2.《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协方书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一八年九月十日
附件1：
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
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申报书
二级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合作企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
二0一八年九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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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基地学校负责人及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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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企业可提供的指导教师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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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出生年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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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企业有何技术研发、新产品开发方面的需求
	

	2018年9月-2019年9月基地培训计划安排
	

	二级学院意见
	二级学院院长（签字）：       二级学院（公章）

	合作企业意见
	企业法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企业（公章）

	学校审定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（公章）


附件2：
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“双师型”教师培养基地建设协议书
甲方：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为切实支持甲方加强“双师型”教师队伍建设，提升教师专业实践能力，根据《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（2017—2020 年）的意见》（教师〔2016〕10 号）、《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（2015-2018年）》文件精神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甲方决定在乙方建立“双师型”教师培养基地，具体协议如下：
一、甲方的权利与义务
1、甲方每年选派一定数量的专业骨干教师至乙方开展专业实践，采取全脱产方式，短期一般不少于3个月，长期6个月以上。
2、甲方对培训工作进行考核，确保双师培养质量。
二、乙方的权利与义务
1、乙方建立“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双师型教师培养基地”并挂牌。
2、乙方根据甲方培养要求，会同甲方制定专题培养计划。
3、乙方选派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担任带教老师结对指导。
4、乙方加强培训管理，确保培养计划有效落实。
三、本协议有效期为五年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期满后双方如需要继续合作，再行协商续签协议。
四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五、本协议书一式三份。
甲方：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     乙方：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